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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行政执法数据统计表 (表一 )(市县乡 )

填表说明 :

一、明确执法领域

填报数据时,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首先明确所涉及的执法领域,每个执法领域均需填报对应执法数据。系统会自动合计各领域执法总数。若涉及一个领域,则填写该领域执法数据,若涉及2个及以上领域,则需按执法领域分

别填写该领域执法数据。 (例 如:静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分别填写文化和旅游、体育、广播电视三个领域执法数据;甘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分别填写发展和改革、粮食和物资储备、国防动员三个领域执法数据。 )

二、统计时限和范围

1.本表所有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25年 1月 1日 至12月 31日 ,包括已办结和未办结的,不含上年度结转案件。
2.除实行垂直管理的执法部门外各行政执法部门只统计本单位执法案件数。

三、行政许可相关统计
1 “由浩 抽 导 ” 头 绪 l+日+昭 由 .谁 可 知 单 曲 至|l出 主 人许 可 由洁 的 送猫



2.“受理数量
”、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分别为统计时限内许可机关作出的受理决定、准予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以及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3.“准予变更,延续”和 “不予变更,延续”的数量,分别计入 “许可的数量”,“不予许可的数量
”。

四、行政检查相关统计

1.“行政检查实施数量
”,指对特定检查对象进行有完整、详细书面记录的检查次数。如检查1个对象,有完整、详细检查记录的,计为检查1次。不计入检查次数的情形包括: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

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
2.“行政检查发现问题数量

”,指在统计时限内,对所有各行政检查对象所发现问题的数量总和。同一行政检查对象的同一问题,无论重复整改多少次,均记为1次。
3.“专项检查实施数量

”,指 由本级行政执法机关 (不含上级部署但由本级具体执行的 )在统计时限内组织实施的专项检查数量。
4.“年度入企检查平均次数

”,为 统计时限内,平均每家企业接受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检查次数。计算公式为:统计时限内所有涉企行政检查总次数÷被检查企业的总数。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五、行政处罚相关统计

1.“行政处罚实施情况
”
以统计时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为准,包括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数量。

2.一件行政处罚决定涉及多种处罚种类的,按照以下规则归类统计 :
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或以上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例如: 

“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 “没收违法所得”类;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

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该明确类别进行统计。例如
“
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

”,计入 “罚款”类别 ;
3.关于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 《行政处罚法》第58条明确并细化了重大处罚行为的范围、法制审核的阶段和审核的效力: 

“
有下列情形之一,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前,应 当由从事行政处

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 )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三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
系的; (四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

六、罚没金额相关统计

1.“罚没金额
”
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没收非法财物
”
的金额,仅限可以通过评估、拍卖等方式确定货币价值的部分,计入 “罚没金额

”;无法确定货币价值的,不纳入 “罚没金额
”
统计。

七、行政强制相关统计

1.“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
”
为统计时限内,作 出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2.“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
为统计时限内,表格所列各类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
为统计时限内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的数量,以 申请日期为准。

八、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统计

1.“行政征收实施数量
”
为统计时限内,征收事项执行完毕的数量。土地,房屋征收实施数量的统计,以政府正式批文为准。

2.“行政裁决
”、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为统计时限内,作 出相关决定的数量。

3.“行政给付
”
为统计时限内,给付事项履行完毕的数量。

九、案件总旦的统计

案件总数即统计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各类行政执法案件的总数。
十、不予处罚与免子处罚

1.“不予处罚
”
指行为人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或 虽构成违法但依法因特定原因 (例 如,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当 事人有证据足以证

明没有主观过错等 )而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
2.“免予处罚

”
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但 由于存在法定的特殊情形 (例 如,不满14周 岁;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等 )而依法免除

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案件。

十一、其他柔性执法案件
“
其他柔性执法案件数量

”
指统计时限内,采用非强制性、协商性方式处理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告诫 (提醒、警示 )、 行政指导、行政调解、行政和解、发送提醒函等形式。

十二、案卷评查相关统计

1.“案卷评查
”
中, “评查次数”为统计时限内,由 司法行政部门组织以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本部门自行组织开展的所有案卷评查活动的次数。

2.“评查案卷数量
”,在上述所有评查活动中,被实际评查的行政执法案卷的累计数量。



2025年度行政执法数据统计表 (表△ )

性执法情况 行刑衔接情况 其他信息

异地执法案件 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案卷评查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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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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